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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山东现代学院财务报销业务规程
一、报销业务总体原则
（一）对于所列支单据，应严格执行报销业务流程规定，手续完备后到财务处报销。
（二）所持票据必须是近期发生的业务，不允许跨月度报销，杜绝跨年度报销。
（三）按规定和业务需要，伍仟元以上的现金支付须提前一天预约。支票或汇款支出业务须提前三天预约。
二、具体报销流程
合法单据→粘贴→经办人填写费用报销单，注明金额和详细用途，必须在粘贴单、费用报销单经办人处签字→所在处室、院系负责人、经费项目负责人签字→学院分管院长签字→学院财务处会计审核→财务处长审查→审计处审核签字→院长签字→出纳报销→会计审核记账
三、本报销业务规程解释权归学院财务处。
四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相应规定终止使用。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财 务 处
        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五年四月十八日
